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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6-153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6 年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6】第 10 号）。公司对所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逐项核查、落实。现将有关说明回复如下： 

1、公司与深圳新奥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新能源产业并购基金合作框

架协议，并购基金目标规模为 32 亿元，其中，公司拟作为并购基金的有限合伙

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20%的劣后级资金。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公司根据《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的

规定，就以下事项做出补充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是否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是否在投资基金中任职、是否存在权

利义务安排，如有，应当说明认购份额、认购比例、任职情况、主要权利义务

安排等； 

（2）合作投资事项是否可能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如是，应当说明是

否已做出相应安排； 

（3）公司对基金拟投资标的是否有一票否决权； 

（4）请公司自查是否存在直接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产业基金或在设立产业基

金前十二个月内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2016 年 10 月 14 日，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深圳新奥投资基金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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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新奥基金”或“乙方”）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公司

与深圳新奥基金合作设立猛狮新毅新能源并购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

商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并购基金”）。并购基金以有限

合伙企业形式设立，并购基金目标规模为人民币 32 亿元，其中，公司拟作为并

购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20%的劣后级资金，深圳新奥基金负责募

集优先级资金、中间级资金及 80%的劣后级资金。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

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并购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共计 5

名委员，甲方委派 2 名、乙方委派 3 名（其中 1 名代表优先级和中间级出资人），

并购基金的投资决策须经三分之二以上（不包括三分之二）委员同意方可生效。

投决会设主任委员 1 名，由乙方委派。” 

并购基金设立后，公司将按照协议约定委派 2 名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确保

并购基金的投资决策符合公司利益。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参与并购基金份额认购，

未在并购基金中任职，也不存在其他权利义务安排。 

（2）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甲方及其指定的机构对于并购基金的并

购标的拥有优先收购权，如甲方及其指定的机构放弃优先收购权，则优先收购权

由乙方及其指定的机构享有。除非甲方和乙方及其指定的机构不予收购，否则并

购基金的并购标的不得出售给其他方。” 

按照上述安排，并购基金在收购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资产之后，公

司具有优先收购权，能够避免产生同业竞争问题。如公司后续拟与并购基金发生

关联交易，公司将依法依规履行审议批准程序并及时对外披露。 

（3）根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并购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共计 5

名委员，甲方委派 2 名、乙方委派 3 名（其中 1 名代表优先级和中间级出资人），

并购基金的投资决策须经三分之二以上（不包括三分之二）委员同意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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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决会设主任委员 1 名，由乙方委派。” 

按照上述安排，公司能够否决并购基金的投资方案，对并购基金拟投资标的

拥有一票否决权。 

（4）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 4,400 万股，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32,648.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31,484.16 万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结息 16,880.51 元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决策全

部补充了流动资金。截止 2015 年 11 月 4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余额为 0 元，并已办理了注销手续。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直接使用募集资金投资产业基金或在设立产业基金前

十二个月内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2、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6.35 亿元，较 2015 年末增长 4.88 倍，其中

一年期应收账款 4.83 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86.10%。请公司说明应收账款大

幅增长的原因、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以及回款情况。 

应收账款大幅增加是非同一控制下并入深圳市华力特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华力特”）之应收账款 45,235.80 万元及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之

应收账款 2,836.44 万元所致，该等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已按照公司会计政策计提

充分。截至本公告日，该等应收账款已回收约 8,000 万元，约占该两公司应收账

款 17%，剩余应收账款余额绝大部分尚在信用期内。 

 

3、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 1.5 亿元，较 2015 年末增长 8.38 倍，其

中“员工欠款”3,057 万元，“其他”8,198 万元，请公司详细说明其他应收款大

幅增长的原因、“员工欠款”的原因及是否存在财务资助、“其他”项目的内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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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主要为合并范围的增加以

及报告期内出售子公司润峰电力（郧西）有限公司股权应收的交易尾款，不存在

财务资助的情况。其各主要项目明细如下： 

员工欠款增加主要是非同一控制下并入深圳华力特工程项目备用金及对外

拓展项目备用金 1,782 万元、台州台鹰电动汽车有限公司项目备用金 670 万元、

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购买车辆上牌费等备用金 340 万元。 

其中，深圳华力特该类借款为个人借款。借款内容主要包括：1）为员工出

差需要借支的差旅费及海外加纳办事处日常开支借款。2）下半年项目开工数量

增加，为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项目人员借支用于项目实施开支，如现场零星采

购、支付民工费及搬迁吊装费。3）为加快项目招投标需要，大项目跟踪人员借

支用于前期拓展协调及临时投标押金。4）大项目实施过程中，部分项目深圳华

力特属分包，总包单位项目部要求项目经理缴纳的项目施工押金等。此类借款涉

及人员众多，金额亦较为零散，其前五名及总额明细如下： 

个人名称 6 月末余额（元)  

黄可余 4,711,418.70 

李国 393,500.00 

谢海燕 360,148.72 

沈林根 350,000.00 

张振有 337,119.00 

其他人 11,668,443.48 

合计 17,820,629.90 

往来款及其他增加是应收润峰电力（郧西）有限公司股权出售余款 4,990 万

元，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台州台鹰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原股东往来款 640 万元、酒泉

润科新能源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往来款 1,240 万元。 

  

4、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新增坏账准备 3,358.37 万元，而资产减

值损失明细科目“坏账损失”金额为 137.76 万元，请说明二者存在较大差异的

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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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本期增加额与资产减值损失中的坏账损失金额所存在的

差异为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合并前已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即主要

系公司报告期内非同一控制下合并深圳华力特期初坏账准备约 3,007 万元、郑州

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期初坏账准备约 213 万元等新增子公司之合并期初应

收款项坏账准备。 

 

5、2016 年 2 月 1 日，公司拟以 4400 万元获得酒泉润科新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酒泉润科”）50%的股权，此前，公司未持有酒泉润科的股权。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酒泉润科的期初账面余额为 120 万元，

报告期减少 120 万元。请公司说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酒泉润科账面余额变动的

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 2015 年末与酒泉润科股东约定以 400 万元收购酒泉润科 10%股权并已

支付股权转让款 120 万元，该部分支付金额反映在 2015 年末的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中。经后续协商，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 日与酒泉润科及其股东签订合作协议，

约定公司除按原计划以 400 万元收购酒泉润科 10%股权外，继续对酒泉润科增资

4,000 万元，持股比例增加至 50%。由于公司对酒泉润科持股比例的变动，根据

会计准则规定，将对酒泉润科的投资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长期股权投资核

算，因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酒泉润科在报告期内减少 120 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